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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4.6423 24.6423

项 目

区 内

土 地

破 坏

类 型

破坏类型 面 积
其 中

己破坏 拟破坏

挖 损 7.3461 7.3461

塌 陷

压 占 17.2962 17.2962

污 染

合 计 24.6423 24.6423

预

期

复

垦

面

积

土地类型 面 积 土地类型 面 积

耕 地 11.2 草地 -

园 地 - 其他土地 1.0594

林地 12.3829 建设用地 -

合计 24.6423 土地复垦率% 100%

复垦动态总投资 549.47

万元，静态投资额为

441.00 万元

单位面积投资

估 (概)算(元

/亩)

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

为 17.8962 万元/hm
2

（11931 元/亩）、动态

投资额为22.2978万元

/hm
2
（14865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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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本方案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总共为 7年，具体为 2023 年

至 2030 年，按一个阶段制定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计划。

根据土地复垦阶段划分、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及项目建设时序和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等，合理

确定各阶段和各土地复垦方向的复垦位置。

具体为：

2023 年 3 月～2027 年 3 月，临时用地使用期结束；

2027 年 3 月～2028 年 3 月，地块全部复垦结束，该时期需对复垦内容进行验收。

2028 年 3 年～2030 年 3 月，对复垦为耕地、林地地块进行检测与管护。

二、保障措施

为了全面落实本土地复垦方案，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完成，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复项

目区生态体系，保证项目区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应在领导、技术、资金上给以重视，并在各级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确保土地复垦措施发挥实效。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损毁土地得到有效控制、复垦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建

设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治理的方式，

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和生产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和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

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水土保持各项措

施。

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

调整。需选择市级部门作为项目的总体负责单位，负责对项目设计初审、工程竣工验收，并对项目的

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工

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土地复垦的各

项工作。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项目建设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

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

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国土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

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

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

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

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资金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所需费用及时足

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单位需做好土地复垦费用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

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土

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实落实土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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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土地复垦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

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和银行（丙方）三方，

或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

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根据《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将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专用账户。

土地复垦费用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管理，并应建立

土地复垦费用专项使用的具体财务管理制度。

本方案复垦动态总投资549.47万元，静态投资441.00万元，本项目总复垦土地面积为24.6423hm2，

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 17.8962 万元/hm2 （11931 元/亩）、动态投资额为 22.2978 万元/hm2（14865

元/亩）。建设项目边建设边复垦，复垦资金由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复垦资金存入专

门帐户，方案通过后一次性存入复垦专用账户，保证复垦工程内容顺利进行。

3、监管保障措施

经批准后的土地复垦方案具有法律强制性，不得擅自变更。土地复垦方案有重大变更的，土地复

垦义务人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强化土地复垦施工管理，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进行自查，并主动与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取得联系，加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合作，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为保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复垦实施监管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并实施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

告当年复垦情况，接受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复垦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接受社会对土地复垦实

施情况监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监管中发现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履行复垦义务的，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

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处罚。

4、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实验、引

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制定严格的规

章制度和技术手段，以保证做好覆土土源与保护工作，并确保不将有毒有害物用作回填或充填材料。

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委派技术人员与

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段土地复垦实施

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修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

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告编制的深度和

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资质。

(6）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污

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切合作，确保施

工质量。

(9）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

行动态监测和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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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

验，完善复垦措施。

投

资

估

算

一、投资估算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 号；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0）；

3）《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6-2011）；

4）《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5）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

号）；

6）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

定额的通知（云财综〔2012〕25 号）；

7）《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2 年 11 月）。

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

算定额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35 号）；

9）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第〔2019〕39 号）；

10）材料现场价调查资料；

本项目基础单价师宗县现行材（2022 年 11 月），并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具体价

格见下表。

复垦投资估算主要材料价格表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限定价格 市场价格 备注

1 汽油 kg 5.00 11.59

2 柴油 kg 4.50 9.49

3 粗砂 m3 60.00 90.00

4 卵石 20 m3 60.00 80.00

5 碎石 m3 60.00 100.00

6 钢筋 t 3500.00 4090.00

7 板枋材 m3 1200.00 1250.00

8 水泥 32.5 kg 0.30 0.34

9 机砖 千块 240.00 430.00

10 铁钉 kg 5.00 5.00

11 铁丝 kg 5.60 5.60

12 电焊条 kg 7.87 7.87

13 杉木树苗 株 0.50 1.20

14 火棘 株 5.00 5.00

15 光叶紫花苕草籽 kg 14.00 14.00

16 狗牙根草籽 kg 60.00 60.00

17 锯材 m3 12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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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的构成

本方案复垦动态总投资 549.47 万元，静态投资 441.00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354.96 万元，占

总投资的 64.60%；其他费用 62.02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29%；监测与管护费为 11.52 万元，占总投资

的 2.10%；预备费 120.97 万元，占总投资的 22.02%。

本项目总复垦土地面积为 24.6423hm2，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 17.8962 万元/hm2（11931 元/亩）、

动态投资额为 22.2978 万元/hm2（14865 元/亩）。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1 工程施工费 354.96 82.65

2 设备购置费 0.00 0.00

3 其他费用 62.02 14.44

3.1 前期工作费 25.89 6.03

3.2 工程监理费 10.07 2.34

3.3 拆迁补偿费 0.00 0.00

3.4 竣工验收费 14.70 3.42

3.5 业主管理费 11.36 2.64

4 预备费 120.97 22.02

4.1 不可预见费 12.51 2.28

4.2 价差预备费 108.47 19.74

5 监测与管护费 11.52 2.10

6 静态总投资 441.00 80.26

7 动态总投资 549.47 100.00

填表人：徐俊 填表日期：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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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编制报告表的要随表附送：项目区标准分隔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复垦规

划图 (比例尺不得小于 1:2000)、土地复垦所涉及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人对本方

案的意见及 其他必要附件。

2.有关指标解释、编制原则、编制依据、主要计量单位等同报告书要求。

（1）其他农用地三级地类：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农村道路、坑塘

水面、农田水利用地、田炊、晒谷地等用地。

（2）建设用地三级地类：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

施用地。

（3）未利用地三级地类：未利用土地、其它土地。

3.表内关系：

（1）用地面积=永久性用地面积+破坏土地面积=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现状合

计。

（2）破坏土地面积=项目区内土地破坏类型合计 3预期复垦面积合计。


